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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 GOLD MINING CO., LTD.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1787）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提名人選參選董事的程序規範

第一條 為了進一步明確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候選人的

提名程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以及《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的規定，結合公司實際情況，特制定本規範。

第二條 董事候選人的提名程序及董事任期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董事長由全體

董事會成員的過半數選舉和罷免，董事長任期三年，可以連選連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連任

一般不應超過六年，但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另有規定

的除外。

董事任期從就任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改

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本章程的規

定，履行董事職務。

下屆董事候選人由上屆董事會、單獨或合併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東提名。就上

屆董事會提名的具體程序，為上屆董事可在公司章程規定的人數範圍內，按照擬選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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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提出董事候選人的建議名單，並分別提交董事會審查。董事會經審查並通過決議確定

董事候選人後，應以書面提案的方式向股東大會提出。獨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按照法

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執行。

由董事會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士，只任職

至公司的下屆股東大會為止，並有資格重選連任。

就擬提議選舉 1名人士出任董事而向公司發出通知的最短期限，以及就該名人士表明願

意接受選舉而向公司發出通知的最短期限，將至少為 7天（該期間於股東大會會議通知發出

之日的次日起計算，而不得遲於股東大會舉行日期之前 7天結束）。

第三條 除非有特別說明，本規範所使用的術語與《公司章程》中該等術語的含義相同。

第四條 本規範未盡事宜或與本規範生效後頒佈的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等上市地相關監管規則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公司

章程》相抵觸時，按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等上市地相關監管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行，並立即修訂本規範，報董事

會審議通過。

第五條 本規範由董事會審議通過，自公司首次於香港發行股票並上市之日起生效並

施行。

第六條 本規範的解釋權和修訂權歸屬公司董事會。


